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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藏族自治州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５日果洛藏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８年４月３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
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青海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自
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保护管理自治州境内的野生动物资源，是各级人民

政府的职责。州、县农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野生
动物资源保护管理工作。公安、工商、环保、交通、民族宗教等部门
协助主管部门做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管理工作。
林（牧）场、自然保护区、狩猎场，均为野生动物资源的基层保

护管理单位。
基层保护管理单位和牧（村）民委员会可建立群众性保护管理

组织，参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第三条　自治州在保护管理野生动物工作中实行责任制。各

县人民政府应与本行政区域内的基层保护管理单位签定保护野生
动物资源责任书。
第四条　基层保护管理单位的职责是：
（一）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和有关科学常识；
（二）保护生产、工作和居住区域内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
（三）制止、举报侵占或者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
（四）协助、配合有关执法部门查处侵占或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的案件；
（五）其他有关事项。
第五条　在下列地区禁止猎捕或进行妨害野生动物生存繁衍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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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级禁猎区：玛多县扎陵湖、鄂陵湖、托索湖、玛沁县阿尼
玛卿山，班玛县玛柯河、多柯河林区；

（二）州级禁猎区：久治县年宝页什则山，玛沁县洋玉、切木曲、
德柯河林区。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制定及调整，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公

布。
自治州境内禁猎区的管理工作，由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委托禁

猎区所在地基层保护管理单位承担。
第六条　每年的３月１日至１０月３１日为禁猎期。禁猎期内

禁止猎捕野生动物。每年的１１月１日至翌年２月底，可在非禁猎
区猎捕非禁猎的野生动物。如需在禁猎区猎捕非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须报经自治州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七条　受委托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职或兼职管护人

员。管护人员由所在县的农牧行政主管部门与受委托单位共同确
定，由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狩猎检查证。
禁猎区管护人员的职责是：
（一）向进入禁猎区的人员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及

有关规定；
（二）巡察并及时报告禁猎区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情况及栖

息环境的变化情况；
（三）检查进入禁猎区人员的证件，制止非法狩猎行为；
（四）协助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或组织的科学研究活动；
（五）协助有关部门及其执法人员查处侵占或破坏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环境的行为。
第八条　在自治州境内进行野生动物猎捕、驯养繁殖、开发利

用和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须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
申报审批手续，并依法缴纳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费。
第九条　自治州、县农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审批程序设

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基金来源包括：省级业务主管部门拨付的
专项经费；州、县财政拨款；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费。其使用管理办
法，由自治州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规定制定。
第十条　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一条　违反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行为，情节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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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自治州、县农牧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
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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